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佛农〔2018〕136 号

佛山市农业局关于印发《佛山市推进广东省农
业科技示范市建设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各区农林渔业局（农业局）：

经市政府同意，现将《佛山市推进广东省农业科技示范市建

设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执行中遇

到的问题，请径向我局反映。

佛山市农业局

2018 年 8 月 24 日

主动公开 FSBG2018056 号

佛 山 市 农 业 局 文 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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佛山市推进广东省农业科技示范市建设

专项资金管理办法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根据佛山市政府、广东省农业科学院（以下简称省

农科院）《共建广东省农业科技示范市行动计划（2018—2020年）》

和《佛山市人民政府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共建广东省农业科技示

范市合作框架协议（2018—2020年）》的精神和要求，为推进广

东省农业科技示范市建设，特设立广东省农业科技示范市建设专

项资金（以下简称专项资金）。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益，制订本办

法。

第二条 专项资金由佛山市财政公共预算安排，用于支持市

院合作项目建设、农业科技创新平台建设、农业科技成果转化、

农业技术推广服务和农业科技人才队伍建设等。

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市院合作项目，是指由广东省农业科学

院佛山分院（佛山市农业科学研究所）（以下简称佛山分院）审

定确认的，以广东省农科院或佛山分院为技术支撑，旨在解决佛

山农业发展区域性、共性的技术问题的研发或推广项目。

市院合作项目须由本办法第四条规定的补助对象与省农科

院或佛山分院共同承担（可通过合作或协作等形式），合作开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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符合佛山现代农业发展需求的农业研发或推广项目方可申报。

本办法所称农业科技创新平台是指由市级以上农业部门认

定的涉农科技创新平台，如实验室、技术中心、研发机构等。

本办法所称农业科技成果是指在农业各个领域内,通过调

查、研究、试验、推广应用等手段,能够推动农业科学技术进步,

具有明显的经济效益、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,并通过政府部门组

织的鉴定、评审或其它方法得到评价和认可的品种和技术方法。

本办法所称农业技术推广服务是指推广应用先进适用、高产

优质、安全环保的农业技术和直接为农业生产提供的服务。包括

测土配方施肥、农业高产创建、农产品产地初加工、农业生产全

程社会化服务，以及国家确定的其它内容。

本办法所称农业科技人才队伍建设是指农业科技领军人才、

创新团队、创新联盟的引进、培养和使用等。

第二章 补助对象和标准

第四条 专项资金补助对象是在佛山市注册登记的农业企

业、科研院所、高等院校、涉农商协会、公共服务机构、农民专

业合作社等。

第五条 以项目补助形式扶持市院合作项目（研发和推广

类），每个项目给予资金补助，补助金额视项目情况而定，补助

资金在该专项资金中列支，同时列入市农业局及市农科所年度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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算，并按照市级财政预算编制有关规定执行。

第六条 以补贴形式资助（奖补）农业科技创新平台建设，

可获资助（奖补）的平台包括：

（一）经农业部批准建设（2018年1月1日后批准建设的均列

入资助范围，下同）的重点实验室，一次性资助200万元。

（二）经农业部批准建设的农业科学试验基地，一次性资助

100万元。

（三）经农业部批准建设的农业科学观测实验站，一次性资

助50万元。

（四）经省农业厅等上级涉农主管部门认定的现代农业产业

科技创新及转化平台（含现代农业产业技术研发中心、现代农业

新型研发机构、现代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基地），取得认定资格后，

一次性奖补50万元。

（五）市级现代农业研究中心。针对佛山本地优势特色主导

产业，以品种繁育研发、资源保护、引进改良为研究对象，以促

进佛山农业种业产业化和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为目标而成立的

研发机构。以综合实力较强、掌握自主知识产权的产业核心技术、

行业辐射带动作用较强、科技投入能力较大、基础条件较好的法

人单位为依托单位，与优势高校、科研院所等单位实行产学研合

作，运营机制和管理机制科学、灵活，具备结构合理的研发团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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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经市农业局批准立项组建的市级现代农业研究中心，一次性资

助100万元。（研究中心认定标准详见附件）。

第七条 经省农业厅等上级涉农主管部门认定的省级现代

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创新联盟首席专家，对其所在单位给予一次性

奖补50万元/人；对省级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创新联盟岗位专

家所在单位给予一次性奖补20万元/人，对经省农业厅认定的省

级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创新联盟示范基地，给予一次性奖补10

万元。

第八条 对取得以下农业科技成果或奖项的进行奖补：

（一）获得省农业厅等上级涉农主管部门授予的广东省农业

技术推广奖的第一单位，按照一等奖到三等奖的次序，依次给予

一次性奖补30万元、20万元、10万元。

（二）对纳入广东省农业主导品种和主推技术的第一完成单

位，给予一次性奖补5万元。

（三）通过国家级畜禽品种（配套系）审定的单位，每个品

种一次性奖补100万元，通过国家级水产原、良种审定的单位，

每个品种一次性奖补50万元，通过国家级农业（种植类）、林木

品种审定的单位，每个品种一次性奖补20万元。通过省级农林牧

渔品种审定的单位，每个品种一次性奖补2万元。

上述补贴标准为每项成果或奖项的补贴标准，单个单位获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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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项成果或奖项的，补贴可累加，上不封顶。

第三章 资金管理

第九条 本办法规定的补贴（资助、奖补）类资金，可凭认

定部门核发的证明材料申报补贴，由佛山市农业局组织申报和评

审，在次年财政预算中安排资金予以支持。

第十条 本办法规定的项目补助类资金用于市院合作项目，

项目计划由市农业局会佛山分院研究审定，由佛山市农业科学研

究所列入年度预算计划。佛山市农业科学研究所负责项目资金管

理，佛山分院负责项目组织实施、跟踪服务等。

市院合作项目专项资金应合理统筹分配，每年应安排用于农

业技术推广类项目占全部补助项目类资金比例不少于30%。

第十一条 本办法规定的资助类资金用于资助实验室、基

地、试验站、研究中心的建设；奖补类资金用作农业科研推广经

费。

第十二条 专项资金的支出内容包括生产（实验）材料、农

资、小型仪器设备等技术物化投入品的购置，试验示范田租用及

整理，推广服务、宣传培训、技术咨询、人才培训、劳务费、间

接费等与项目建设相关的支出。

第十三条 专项资金不得用于以下支出：行政事业单位人员

工资，建造楼堂馆所、购置车辆和通讯器材，购买农业科技成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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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专利，以及与项目建设无关的其他支出。

第十四条 市农业局会同市财政局可根据项目管理需要制

定项目管理意见，明确项目管理实施中的具体要求，组织指导项

目实施。

第十五条 本专项资金项目实行绩效评价管理，由市农业局

组织对项目开展建设绩效评价，绩效评价结果将向各区政府及市

直有关部门通报。对不合格的项目要及时实施整改，整改不合格

的收回项目补助资金。

第十六条 各级农业、财政部门要加强资金管理、监督检查，

总结资金管理使用情况。

第十七条 项目承担单位应建立健全项目资金管理制度，加

强财务管理、档案管理和项目形成的资产管理，并接受农业、财

政、审计等部门的监督检查。

第十八条 本专项资金应专款专用，对任何单位和个人虚报

冒领、挤占挪用和其他违反本办法规定的行为，将按照国务院《财

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 427号）等有关规定追

究责任。

第四章 其他

第十九条 除特别注明之外，本办法所称“以上”包括本数，

“以下”不包括本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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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条 本办法由佛山市农业局负责解释。

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2018年10月1日起实施，有效期3年。

抄送:各区人民政府，市府办、市编办、市教育局、市科技局、市财政

局、市人社局、市法制局、佛科院。

佛山市农业局办公室 2018 年 8 月 24 日印发


